
山亭区民办学校年检程序及年检结果

服务指南

一、年检程序

（一）方式

采取自查和教育行政部门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先由学校自

查，再由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年检材料和实地检查。

（二）步骤

1.学校自查。 各民办学校对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及枣庄市民办学

校年度办学情况检查细则(试行)，对本年度办学过程中取得的

主要成绩和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认真自查，形成自查总结。同

时各民办学校按照要求填写《2020 年度枣庄市民办学校自查报

告书》（见附件）并准备年检材料，并自行选择具备相应资质

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并出具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2.材料报送。各民办学校按要求向区教体局职成教股报

送年检材料。

3.材料审查。区教体局职成教股组织相关人员对各民办

学校所报材料进行审查。



4.实地检查。区教体局职成教股组织相关人员组成工作

组，审核所属民办学校上报的年检材料并按照《枣庄市民办学

校年度办学情况检查细则》(试行)逐校实地检查，量化打分（

60 分以下者为不合格，限期整改）。检查采取听取校长或主要

负责人的总体情况汇报；查看办学档案资料、财务账目、收退

费制度公示情况、各种证件是否齐全有效等资料；现场检查办

学场所、学生宿舍、食堂卫生、锅炉安全状况，召开师生座谈

会等方式，开展扎实有效的检查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

场给予指正，提出整改意见。

5.公告。区教体局职成教股在区政府网站对所属民办学校

年度办学年检情况进行公告。凡年检合格的学校，在《办学许

可证》副本上加盖年度年检结论戳记。年检存在问题的学校要

按照反馈意见及时进行整改，并按照规定时间到教育行政部门

报告整改情况。

二、年检结果

年检结论依据民办学校书面材料审查、实地检查及日常

办学行为记录等综合确定，年检结论分为合格、整改和不合格。

有下列情形，情节严重的，确定为“年检不合格”：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



（二）本年度未开展业务活动，或违反规定使用办学许可

证的；

（三）无固定办学场所、办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教育教学

要求的，或校舍及其他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四）学校安全工作组织机构不健全、未定期开展安全教

育和突发事件的演练、未制定应急预案、未按规定配足配齐安

全设施以及存在其他安全隐患的；未经许可擅自配备使用校车

的;

（五）未经教育部门批准擅自变更或增设分支机构、办学

类型、地址、办学内容、办学地点的，并对教育或其他行政部

门的批评、整改要求置之不理、拒不改正的；

（六）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发布虚假广告、

违法违规招生、损害学生利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群众来信和投诉较多，办学行为不规范、办学条件

差、教学或财务管理混乱以及发生其他违法办学行为的，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

（八）违规聘用公办中小学在职教师；侵犯受教育者和教

师合法权益的，对于学员的投诉未按规定及时处理或应退学费



拖延退还的，未与专职教职工签订聘任合同或未办理相关保险

保障的；

（九）经审计，财务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尚未改正或无法

改正的；学校注册资金或资本提前或变相撤出的；指使会计中

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的；

（十）聘请不符合资质的语言类外教，未为外教办理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甚至聘请无经验、非母语、无工作证件的兼职

黑外教或者外籍留学生的；未对新聘请的外教就师风师德、工

作纪律和岗位要求等方面进行岗前培训，定期对外教的教学效

果和工作态度进行考核评估的；

（十一）未按要求开展党建工作的；

（十二）其他违规行为的。

“年检不合格”的民办学校，应根据年检意见相关要求进

行整改，整改期限为 3个月。整改期满，向区教育行政部门报

送整改报告，根据整改结果进行评定并出具意见。对管理混乱、

教育教学质量低下、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将责令其停止招生、

吊销办学许可证。其中，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学校，应当按

照终止学校的有关规定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